附件1
[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Hlk56950966][bookmark: bookmark0][bookmark: bookmark1]第三方平台线上购药医保支付服务承诺书

为进一步服务参保人员，我公司自愿配合江苏省医保局开展线上购药医保支付试点，做到参保人通过网络平台线上购药并使用医保移动支付实现在线支付。具体服务承诺事项如下：
[bookmark: bookmark7]一、基本承诺
承诺遵守互联网销售规定，具备以下条件与能力，确保合规开展在线医保药品销售服务：
1.资质齐全。依法取得《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等资质证照，确保所有资质持续有效并遵守医保在线购药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bookmark16]2.积极配合信息系统对接。按照医保部门的要求对平台进行适当技术改造，满足在线购药要求，积极配合医保移动支付平台及药店对接，并全天24小时提供在线咨询服务。
3.全程追溯能力。完整保留参保人电子处方、购药配药记录、药品购销存记录等信息，实现全程可追溯，配合医保部门推进药品追溯码应用，并按要求上传至医保信息平台。
二、运营服务承诺
[bookmark: bookmark9]1.负责制定在线购药平台相关工作规范。根据医保在线购药相关要求，制定相应在线购药平台管理规范、在线购药规则在醒目处公布并动态更新。规范处理退款、客户投诉等医保在线支付订单的相关纠纷，依照相关规定，配合医保部门对存在违反医保协议行为的定点药店予以警告、要求整改、下架在线医保支付功能等处理。
[bookmark: _GoBack]2.妥善保管参保人在线购药信息。对在线购药服务中所涉及的参保人信息及材料保密，仅可用于参保人就医、购药，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用途，保密义务不因服务的解除或终止而结束。
3.严格核验与交易。严格执行实名制购药规定，核验参保人员身份与医疗保障凭证，确保人卡一致。绝不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虚假购药。
4.规范结算行为。如实上传医保结算数据，绝不伪造、变造、隐匿、涂改、销毁任何医学文书、会计凭证或电子信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绝不为参保人员利用医保待遇转卖药品、兑换现金、获取非法利益提供任何便利。
三、其他服务承诺
[bookmark: bookmark22]1.提供在线购药相关数据的义务。按自然月向医保部门提供在线购药产生的订单信息及支付信息，开放相关数据查询及提取权限。
[bookmark: bookmark25]2.发生异常或疑似异常支付情形的，有义务协助医保部门提供参保人就医、购药服务消费记录，并参照参保人支付服务的使用状况，例如支付时的地址位置信息等，对查处违规行为提供线索。
四、违约责任
若本单位在经营过程中未能持续满足本承诺书所列明的各项条件要求，或其他违反医保政策、法规及协议的行为，自愿接受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及医保经办机构依据相关规定作出的处理。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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